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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收到无锡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 

稽核情况告知书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

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本次稽核情况概述 

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无锡

市国济康复医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无锡国济康复医院”）于

2024 年 10 月 28 日收到无锡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

“无锡医疗保障中心”）的稽核情况告知书（锡医管稽告字【2024】

0619 号）。无锡医疗保障中心在国家医保局、江苏省医保局的指导

下，进驻无锡市下辖所有县区，对 100 多家定点医药机构开展全面

专项监督检查，在监督检查当中发现无锡国济康复医院存在超标准

收费、不合理收治、过度检查等问题，根据 2024 年双方签订的《无

锡市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（试行）》中第六十一条规定，

同时基于现阶段国家医疗保障局及市委市政府“从严、从重、从快

处理”的要求，拟对无锡国济康复医院追回已支付的违规费用

6,003,378.095 元,并收取 30%的违约金 1,801,013.4285 元，合计金

额 7,804,391.5235元。 

    二、本次稽核对公司的影响 

无锡医疗保障中心对无锡国济康复医院的本次稽核拟追回的违

规费用以及收取的违约金共计约为 780.44 万元，其中影响营业收入

科目的金额约为-600.34 万元。鉴于无锡国济康复医院为公司下属

控股子公司东方华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的子公司，公司间接持有其

60%的股权，本次稽核退回及支付的费用，预计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

  

东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-468.26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重为 57.39%（公司 2023 年度归属

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8,158,712.77 元，此比例为绝对值占

比），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

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。 

本次稽核事项不会影响公司子公司无锡国济康复医院的正常运

营。 

三、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公司控股子公司无锡国济康复医院将严格按照无锡医疗保障中

心关于入院指征、诊疗服务、收费结算等相关的要求进行整改，保

障医院的依法合规运营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10 月 30日 


